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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丁国锋 1月22日，江苏泰州警方

发布通告称“1·18黄金大盗案”成功告破，犯罪嫌疑

人张富刚于当日凌晨被抓获。记者从泰州市公安局

刑警支队了解到，该案案发后80小时就顺利破案，有

赖于警方靠前指挥、合成作战、跨省协作机制，最终

及时追回了被盗的5000余克黄金饰品。

  1月18日上午，泰州市公安局医药高新区（高港区）

分局接到报警，该区寺巷街道内的中国珠宝店被盗黄

金饰品2000余件，价值400余万元。金店负责人陈女士回

忆称，早上工作人员上班时，发现门店的卷闸门无法

打开，后来设法打开了店门，发现店内已经断电，视频

监控设备被破坏。工作人员检查店内货品发现2000多

件黄金饰品被盗，价值400余万元，于是立即报警。

  “因为店内保险箱内已经存满货品，所以1月17

日下班后有部分黄金饰品没有收进保险箱，盗贼偷

走的正是这些放在展柜中的货品。所幸盗贼没能打

开保险柜，不然金店损失会更大。”陈女士说。

  接警后，泰州两级公安机关立即启动重特大案

件侦破机制，成立专案组，第一时间组织刑侦、技术

等精干侦查力量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案件侦破工作。

经过现场勘查、调查走访、图像侦查、物证鉴定等多

手段综合分析，1月21日早上6点多，专案组成功锁定

犯罪嫌疑人为吉林磐石人张富刚，并确认其可能驾

车向安徽方向逃窜。

  1月22日凌晨，在当地警方全力的支持下，张富

刚在江西南昌一家小旅馆内被抓获，当场缴获被盗

的黄金饰品，经过清点共计2360件，扣押赃款2万余元。

  经查，张富刚现年41岁，曾经因抢劫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

年，于2021年3月刑满释放。经审讯，张富刚对盗窃金店饰品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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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旬老人套取医保药品倒卖获刑

  本报讯 记者黄辉 通讯员丰法刑 七旬老人通过医保骗

开慢性病药，然后倒卖给他人非法牟利。近日，江西省丰城市人

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胡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

金2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胡某利用其曾在某医院工作的便利，通过

他人伪造出院证明等，帮谢某等7人办理了慢性病医保卡。在一

年半时间里，胡某通过借用谢某等人违法取得的慢性病医保卡，

以及余某等15人合法持有的慢性病医保卡，在丰城市多家医院

开取超过正常人体使用量的各类慢性病药，再将这些慢性病药

贩卖给他人。经查，胡某套取药品金额达115万余元，从中获利19

万余元。

  案发后，胡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在归案后通过变卖自己

的住房及借贷，向医保基金专户退赔骗开的药品损失115万余元。

  法院认为，被告人胡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

相，骗取医保资金，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鉴于被告

人胡某具有自首情节，且自愿认罪认罚，缴纳了全部退赔款，根据

其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及悔罪表现，依法对其减轻处罚，并

适用缓刑。据此，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胡某表示服判不上诉。

  该案判决后，丰城市法院向当地医保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医

保部门既要保障患者利益，方便患者就医，也要健全有关医保制

度，堵塞制度漏洞，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并

核查问题，防止医保领域违法犯罪行为发生。

青海民和警方斩断一吸贩毒链条

  本报讯 记者徐鹏 通讯员颜金梅 近日，青海省海东市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深挖线索，从一起普通的

贩卖毒品案件循线追踪，斩断了一条吸贩毒链条，19名吸贩毒人

员落网。

  据了解，禁毒大队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了一条西宁市到民和

县的贩毒渠道，经过分析调查、循线追踪，西宁市民张华（化名）

有重大贩卖毒品的嫌疑。民和警方立即制定抓捕计划并部署警

力，前往西宁实施抓捕。在西宁某酒店附近将正在交易毒品的张

华和另外一名吸毒人员抓获归案。在审讯过程中，民警通过串并

案件，发现张华的身后可能隐藏着一条吸贩毒链条。随后，民和

县公安局决定成立专案组负责侦查该案。

  专案组民警经过摸排走访、精准研判以及大数据分析活动

轨迹，确定了张华所供述的上线在西宁市的具体位置，并获得了

近期他们很可能进行毒品交易的线索。

  海东市公安局和民和县公安局协同作战，对该贩毒团伙进

行集中抓捕，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

  经过审讯，民警掌握了吸毒人员还有可能购买毒品的线索，为

此侦查人员展开细致全面排查，摸清犯罪嫌疑人关系脉络，准确把

握收网时机，抓现行、端窝点、捣团伙，先后抓获了吸毒人员13名。

六盘水警方破获一起跨省贩毒案

  本报讯 记者王家梁 王鹤霖 近日，贵州省六盘水市公

安局禁毒部门经过近两年的缜密侦查，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跨省

贩毒案，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21名、查获吸毒人员24名，缴获

毒品“麻古”15.87公斤。

  六盘水市警方在工作中发现，有一贩毒团伙从云南省普洱

市边境购入毒品，在六盘水市分销。随后，六盘水警方抽调精干

力量组成专案组开展侦查，逐步摸清了该贩毒团伙的人员组成、

活动规律、交易方式等基本情况，但由于该团伙涉案时间长、涉

案人员多、涉案地区广，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案件打击、取证

工作难度很大。

  在贵州省公安厅禁毒总队的指挥协调下，专案组辗转云南

普洱、昆明、湖南邵阳等地调取证据、抓捕嫌疑人，最终成功摧毁

了这个盘踞在六盘水市中心城区贩卖、吸食毒品的特大贩毒网

络，斩断了一条从云南边境地区经六盘水向湖南运输的毒品贩

运通道。

为境外诈骗分子提供帮助被刑拘

  本报讯 记者邢东伟 通讯员袁文豪 韩燕 在“响冬”打

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专项行动中，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

局近日成功打掉1个电诈窝点，破获17起电诈案件。

  1月10日，办案民警在海口市琼山区高登东街抓获涉嫌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犯罪嫌疑人陈某某、伍某某，现场缴获涉

案手机3部。经查，犯罪嫌疑人通联境外，在海口市琼山区出租房

内架设GOIP设备，利用收购的400余张电话卡为境外诈骗犯罪

嫌疑人提供诈骗帮助，直接实施电信诈骗案件17起。目前，陈某

某、伍某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 本报记者  张 亮

□ 本报通讯员 汪宇堂 陈磊

  “搞好一个企业不容易，一笔笔‘莫须有’的债务

更是让我们举步维艰，感谢检察院帮我们挽回损失，

企业的120多名员工这下有饭吃了。谢谢！”近日，河

南省社旗县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干警在深入开展

对民营企业走访调研时，一家新能源公司负责人凌

某握住检察官的手连声感谢。

  原来，正是在社旗县检察院的依法监督下，该公

司避免了一笔647万元的无妄之“债”。

  2015年7月，郭某闪与王某将自己名下的一家新

能源公司转让给凌某，然而就在凌某经营得有声有

色时，忽然发现公司的土地及房产被查封了。经查询

得知，其公司竟成了被执行人，另外还有23起个人贷

款被起诉到法院。面对大量诉讼案件，公司陷入了经

营困境。

  据介绍，自2013年12月起，郭某闪与王某因经

营不善，便四处找熟人，用他人的名义，以新能源

公司为担保到银行贷款，填补公司亏损。在企业转

让之前，郭某闪与王某甚至打印了30余份贷款额

度、担保人、日期等信息均为空白的“担保承诺

书”，并全部盖上了公章。转让公司后，郭某闪、王

某二人仍然以新能源公司名义为担保，向银行借

贷31笔贷款。

  凌某向公安机关反映，要求追究郭某闪和王某

的刑事责任，但因该案表面上是一个正常商业往来

的民事行为，罪与非罪不易界定，因此凌某的诉求无

法得到解决。

  “员工工资、设备维护等开销巨大，现在我们的

土地及房产被查封，公司声誉也受到很大影响，经营

举步维艰。”无奈之下，凌某向检察机关申请法律

监督。

  收到凌某举报材料后，社旗县检察院检察官认

为，凌某这笔债务不得到实质处理，将会对疫情期间

该民营企业造成极大的生产经营困境，该案需要进

一步跟进核实。

  随后，检察院立即组织干警通过走访企业调研、

向公安机关核实等方式了解案情，并召开检察官联

席会，针对凌某举报的郭某闪和王某问题线索进行

分析研判，对该案是否构成刑事犯罪、构成何种犯罪

等进行探讨论证，最后确定以郭某闪、王某涉嫌骗取

贷款罪为切入口，监督公安机关立案。

  为进一步夯实证据，该院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主

导刑事诉讼的职能作用，成立检察官办案组，检察长

亲自办案，派员提前介入了解案件情况，围绕案件定

性、证据固定、郭某闪和王某二人虚构借款用途及出

具虚假担保材料等方面提出总体侦查思路，多角度

引导公安机关依法收集、固定证据并延伸调查，查明

了郭某闪、王某以同样方法非法借贷其他6笔贷款

（共计120余万元）的违法事实。

  2021年5月，社旗县检察院依法对郭某闪、王某

提起公诉。提起公诉后，就该案定性、证据及量刑等

方面与县法院庭前协商，尤其是对骗取贷款罪“造成

损失”如何认定等问题，达成“立案前损失”的共识，

为案件的定罪量刑奠定了坚实基础。庭审过程中，检

察官重点从扰乱金融管理秩序、破坏企业经营活动、

造成的损害后果等方面，对郭某闪、王某二人行为的

社会危害性进行论述，并取得了法院的认同。

  2021年10月，社旗县人民法院以骗取贷款罪判

处郭某闪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判处

王某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10万元。同时，责令郭某

闪、王某共同退赔所欠债务647万元。

  一审宣判后，郭某闪、王某不服判决上诉。南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一审法院对郭某闪、王

某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

审判程序合法。2022年1月9日，南阳中院二审作出维

持一审原判的裁定。

  非法债务之困被解除，凌某的新能源公司也恢

复了正常生产经营。

  “为了使企业生产有个健康的法治环境，2021年

12月，该案起诉至法院之后，社旗县检察院又针对办

案中发现的贷款发放审批混乱、监管不力、违规操作

等扰乱国家正常金融管理秩序的问题，向相关金融

单位制发检察建议，建议相关部门应从源头治理，加

大防范风险力度，通过建立健全信贷管理制度，完善

信贷业务操作流程，加强业务培训、提升人员综合素

养及责任到人，实时监管等方式切实强化信贷监管、

防范金融风险。”办案检察官吴功告诉《法治日报》

记者。

  据了解，近年来，南阳检察机关紧紧围绕保障

“六稳”“六保”这个中心，积极探索制定《南阳检察

机关服务保护全市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实施办法》

等工作机制，运用两级检察机关上下联动、同步监

督等措施，打造出一条保障民营企业健康有序发

展的快车道，先后为民营企业挽回经济损失4 . 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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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转让企业却引来647万元无妄之“债”
河南南阳检察监督为企业发展清障

  本报讯 记者赵志锋 通讯员雷曙生

近日，兰州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刑警大队民

警何花将一名被拐卖的男婴送到了河南省南

阳市民政部门。这个刚满月就被亲人卖掉的

男婴，在经过一周的颠簸后，走上了新的成长

之路。

  2021年12月31日7时12分，K307次列车从

金华南开车后，软卧车厢一对向列车工作人

员讨要婴儿奶粉的夫妻吴某某和沈某某，引

起了列车长申庆雨的怀疑。申庆雨在与二人

交谈的过程中发现，二人说话含糊不清，神色

慌张，便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乘警长李永斌。

  根据列车长反映的情况，李永斌立即前

往9号车1号包厢开展调查。面对乘警的询问，

吴某某二人含糊其词，无法说清婴儿的来历。

于是，李永斌把吴某某带到餐车进一步深入

开展盘问工作。面对压力，吴某某拿出了一张

收养协议，称该婴儿出生月余，是他们从妻子

沈某某老家收养的，他们给了婴儿母亲11万

元营养费作为回报。

  随后，李永斌立即将案情上报。接报后，

兰州铁路公安处一边部署列车乘警控制嫌疑

人，联系前方站派出所购买奶粉送上列车，全

力保障被拐卖婴儿安全；一边部署乘警支队

刑警大队侦查员立即前往案发列车全力侦办

案件，及时解救被拐男婴。

  4名侦查员当即出发，充分利用高铁交路，当夜便登

上案发列车与乘警会合，并立即围绕嫌疑人开展案件侦

破工作。经讯问，犯罪嫌疑人吴某某、沈某某供述，二人于

2021年12月29日，经中间人联系，在河南邓州以11万元从

男婴姥姥、舅爷爷处收买该男婴，准备自行抚养。

  在掌握出卖人、中间人基本情况后，民警马不停蹄赶

赴邓州，抓捕相关涉案嫌疑人。2022年1月3日，警方成功

抓获犯罪嫌疑人男婴舅爷爷李某某。根据李某某的供述，

男婴母亲杨某某2007年6月出生，意外怀孕生下男婴，他

们为保全家庭名誉，主动将男婴卖予他人抚养。1月5日，

杨某某等人全部到案。

  目前，犯罪嫌疑人吴某某、沈某某、李某某已被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男婴被送往南阳市民政部门代为照看抚

养。为便于案件后续工作便利，兰州铁路公安处将案件移

交当地警方进一步办理。

女子虚假退货骗款被判诈骗罪

  本报讯 记者潘从武 通讯员廖凌 女子李某收到

快递包裹后，取出商品再重新封装，然后拍摄拆空箱视频发

送至卖家，要求退款。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米东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罪判处李某

拘役5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2021年3月，李某网购了一部新款手机。收到快递包

裹后，她动起了歪脑筋，取出手机并将快递包裹重新封

装，然后拍摄拆空箱视频发送至卖家，要求退款。很快，李

某便收到了9986元退款。

  李某尝到了“免费”购物的甜头之后，又网购了一批

香水、面膜，并如法炮制，再次获得退款2097元。2021年5

月，李某继续网购了一款近万元的手机，以相同方式要求

退款时，被快递公司工作人员发现了“猫腻”——— 当日，分

流包裹的工作人员清楚地记得，该包裹在通过安检仪时

显示内有物品。据此，快递公司负责人向警方报案。

  公安机关侦查后将该案移送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以

李某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

  法院审理认为，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谎称所收到

的快递包裹为空包裹，要求被害人向其赔偿所支付款项，

骗取他人财物共计2万余元，属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

诈骗罪。

  近日，米东区法院结合被告人李某的犯罪情节、认罪态

度、悔罪表现和社会危害性等情形，并考虑李某部分犯罪行

为系未遂，自愿认罪认罚并主动退赔被害人全部损失，取得

被害人谅解等情节，作出上述判决。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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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阮占江 帅标

□ 本报通讯员 刘洪波

  成本不到10元一盒的普通保健食品，摇身一

变成了售价上千元的“减肥产品”。近日，记者从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获悉，该局成功打

掉多个采用公司化运作模式、打着销售“减肥产

品”为幌子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共抓获涉

案人员585人，涉案金额达3000余万元。

  2021年11月，雨花分局接到公安部下发线索

后，经核查发现一个通过互联网手段进行“引

流”，以虚拟角色、虚构减肥效果、虚假问诊方式

诱使被害人不断购买无效减肥产品，实施电信网

络诈骗的犯罪团伙。

  掌握该情况后，雨花分局迅速启动大要案侦

破工作机制，抽调精干力量成立专案组，全力开

展专案攻坚。同时，长沙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等警

种部门派出专人进驻专案组，全程指导、协调案

件的侦办，通过数据分析、外围侦查、走访调查等

一系列工作，初步掌握该团伙实施诈骗的组织构

架及违法事实。

  经查，该团伙通过成立健康管理公司，采用

公司化运营模式实施诈骗。公司总经理负责管理

该公司的日常事务，总经理以下设有财务、人事、

推广及销售等部门，部门之间分工明确，相互配

合。其中，财务负责统计销售额以及业务员业绩、

发放工资；人事通过网络方式招聘业务员并进行

培训；推广部负责在网上“吸粉引流”，寻找意向

客户；销售部通过微信或拨打电话的方式与客户

联系，向客户推销无任何减肥效果的“减肥产

品”，获取高额利益。

  2021年12月1 3日，专案组调集50 0余名警

力，在长沙市多地共计13个窝点开展收网行

动，抓获犯罪嫌疑人36 5名。为将电信诈骗犯

罪团伙打深、打透、打彻底，专案组民警顺藤

摸瓜、深挖扩线，在长沙市又发现多个同类型

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2022年1月7日，专

案组再次调集300余名警力，在该市多地抓获

犯罪嫌疑人22 0名。两次集中收网行动，警方

共计扣押涉案电脑900余台、手机1400余部，查

实涉案金额3000余万元。

  “这些减肥产品实际就是普通的低价食品、

保健食品随意组合而成，成本低廉，且不具备减

肥功效。”据办案民警介绍，涉案团伙通过前期广

告投放、电话推销及网络平台推广的方式，吸引

有减肥意向的顾客上钩，然后假冒专业减脂瘦身

顾问、健康瘦身顾问，并按事先设计的“话术”对

客户进行问询，之后逐步诱使客户购买“减肥产

品”，并通过发送虚假的减肥成功的视频、图片，

进一步博取顾客信任。如果遇到顾客购买产品后

没有效果，他们则通过“虚假问诊”，将减肥无效

的原因归结为顾客自身身体原因，需要进行专业

调理以及专业“体脂规划师”的指导，继续向客户

推销价格更高的“减肥产品”。

  目前，警方已对422名涉嫌诈骗罪的犯罪嫌

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侦

办中。

利用话术诱使被害人购买虚假减肥产品
长沙雨花警方捣毁多个特大电信网络诈骗团伙

□ 本报记者  王 春

□ 本报通讯员 杨晓伟

  “目前为止，我们已收到了部分被告偿付的

62452元公益诉讼赔偿金。”近日，浙江省嘉兴市

南湖区人民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告诉记者，在该院

办理的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案

中，根据8名被告和检察院达成的调解协议，他们

将在2年至3年内将各自所承担的赔偿金额按月

全部赔付到位。

  2019年10月19日，被害人苏某遭遇了网络诈

骗。当天苏某加了一个人的微信，按照对方要求

下载App并申请贷款，先后交了会员费、保证金

等1万余元。经查，警方发现犯罪嫌疑人用来诈骗

的微信号是向广州一家工作室购买的，于是迅速

行动，将该工作室的梁某贤、梁某静、陈某彦等人

先后抓获。

  经调查，2019年到案发，梁某贤、梁某静、陈

某彦等人共同投资经营工作室，通过网络购买的

方式从他人处非法获取含有公民个人信息的微

信号，然后再加价出售，从中牟利。其间，梁某贤、

梁某静先后招募李某、王某、廖某等人作为“客

服”，从事买卖微信号的扫码登录等辅助工作，陈

某彦负责联系上下家和协助管理等工作。

  该工作室成立以来，买卖实名微信号1万多

个。诈骗苏某的微信号最初注册登记的是嘉兴的

一名女子，结果该女子微信号被盗后流入梁某贤

等人的工作室，成了交易的“商品”，最终沦为诈

骗工具。

  2021年1月14日，南湖区检察院以梁某贤等人

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向法院提起公诉。3月1

日，一审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

梁某贤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其他

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至有期徒

刑10个月缓刑1年4个月不等，并处以相应罚金。

  3月16日，南湖区检察院经前期公告，决定对

梁某静、梁某贤、陈某彦等8名被告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民事公益诉讼案立案审查。

  南湖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梁某贤、梁某静

等人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共销售实名

微信号1万多个，非法获利56.99万元，8名被告的

行为侵害了不特定多数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客

观上造成公民个人信息的非法泄露和传播，导致

不特定公众个人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存在受到

威胁的风险，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5月20日，南湖区检察院向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令8名

被告在省级以上新闻媒体公开赔礼道歉，并判令

各被告在相应的非法获利额度内承担赔偿责任

和连带赔偿责任。

  11月29日，经法院调解，公益诉讼起诉人南

湖区检察院和梁某贤等8名被告达成调解协议：

由各被告在浙江省省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各

被告向公益诉讼起诉人支付民事赔偿款共计

56.99万元，各被告前期退赔的31万余元抵扣后，

剩余的25万余元由各被告在2年至3年内分期

偿付。

  “他们已经在省级媒体上进行了公开赔礼道

歉，部分赔偿金额也已经履行到位，后续我们将

持续跟进监督，确保协议内容都落实到位。我们

也希望这个案件能作为一个警示，侵害公民个人

信息得不偿失，千万不要逾越雷池。”承办检察

官说。

  本报讯 记者孙立昊洋 通讯员曹露玉

近日，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铁路公安处成功摧毁

一个长期盘踞在境外，以苏某某为首的“杀猪盘”

特大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专案组民警历

经18个月，先后辗转15个省市，累计跋涉15万余公

里，查实涉案团伙成员51人，破获系列电诈案件

135起，涉案资金流水达1.2亿元，涉及被诈骗群众

629人。

  目前，抓获的29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被移送

西安铁路运输检察院审查起诉。

  2020年4月，辖区群众王某在网友推荐下，

通过“财富直通车”赌博网站多次投注，在前

期小额获利后，被不断诱导加大投注，王某先

后17次向“财富直通车”赌博网站充值25万余

元，无法提现。4月16日，受害人向延安铁路公

安处报案。

  通过分析研判，延安铁路公安处发现该犯罪

团伙分工明确、反侦查意识强，而且全部是网络

虚拟身份，被骗的资金流转速度快，“洗钱”种类

繁多。延安铁路公安处迅速成立由30余名民警组

成的专案组全力侦办。

  1 1月5日，专案组获得重要线索，制作赌

博网站的犯罪嫌疑人廖某、陈某现身吉林、湖

南两地，于是连夜赶赴当地，将两名犯罪嫌疑

人抓获。

  经审讯，专案组民警挖出了犯罪团伙头目苏

某某的线索，得知苏某某受疫情影响已经回国，

藏匿在福建老家。2021年5月8日晚，一举将苏某某

抓捕。随后，专案组循线追踪，相继抓获其他多名

涉案嫌疑人。

延安铁路警方打掉一“杀猪盘”电诈团伙

买卖实名微信号逾万个获利近57万元
嘉兴南湖区检察院对8名被告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